涞源县物价局

2015年部门预算说明

    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    贯彻执行价格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维护社会稳定；负责监测、分析、预测全县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和趋势；负责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；负责监督管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；负责全县价格监督检查、价格鉴定、认证、成本监审等工作；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    二、2015年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
    贯彻执行价格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维护社会稳定；监测、分析、预测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和趋势；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；监督管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；依法查处各种价格违法行为；负责协调处理各类价格争议、纠纷；开展价格诚信体系建设，指导行业价格自律；开展其它价格公共服务、价格鉴定、认证、成本监审、平价商店和直销店等工作；承办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    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    单位名称：涞源县物价局
    单位性质：行政
    经费管理方式：全额、自收自支
    编制人数：37
    实有人数：37
    车辆数（辆）:2
    在职人数：37
离退休人数:12

    遗属人数：1

部门收支预算编制的依据及测算说明

    （一）预算支出安排标准

    1、人员经费。行政单位按实有人数核定工资和津补贴及离退休费。全额事业单位按实有人数核定在职人员工资和绩效工资，差额单位按有关规定编制，离退休费据实核定。其他人员按2014年10月份工资表据实预算。

    2、公用经费

   （1）办公费。按实有人数每人每年核定办公费。

   （2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。按车辆编制每车每年核定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。

   （3）公务接待费。按编制人数每人每年预算公务接待费。

   （4）培训费。培训学习费人数每人每年预算）。

   （二）部门收支预算编制说明。

    2015年涞源县物价局收入预算273.67万元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58.81万元（在职人员工资）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4.47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5.18万元。专项公用经费支出47万元。

    附：2015年涞源县物价局部门预算（表）

